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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新聞稿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 年 12 月 28 日 

          聯絡人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簡任秘書林亞齡 

(02) 2341-3183 分機 548 
 

     
 

監察院:不動產申報，指具有所有權狀或稅籍資料之土地
及建物，監察院一向依法查處 

 

針對民眾黨某不分區立委候選人今日率眾到監察院抗議，指控「賴

清德副總統財產申報不實，監察院包庇」，並試圖率眾衝進監察院院區內

陳情一事，監察院表示，監察院是一個獨立行使職權的憲政機關，非選

舉造勢之場所，請各界尊重監察院職權；而有關賴副總統是否財產申報

不實，監察院指出，不動產申報，指具有所有權狀或稅籍資料之土地及

建物，監察院一向依法查處。至於今日抗議群眾則在最後由陳志明先生

代表，依監察院陳情程序辦理陳情後離去。 

 

按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(下稱本法)第 5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公職人員

應申報之財產如下：不動產、船舶、汽車及航空器。二、一定金額以上

之現金、存款、有價證券、珠寶、古董、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

產。三、一定金額以上之債權、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投資。」，「本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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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三項所稱不動產，指具所

有權狀或稅籍資料之土地及建物。」本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亦有明定。 

 

又法務部發布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貳、個別事項三、「不

動產」指具所有權狀或稅籍資料之土地及建物。是有關有稅籍資料之未

登記建物於申報時應填寫其門牌號碼或稅籍號碼。至於未登記建物是否

為違建或有無稅籍並非監察院之職權，應由相關主管機關處理；對於財

產申報有無故意申報不實之檢舉案件，監察院一向會依法處理。               

 

 


